
- 1 -

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2〕616 号

申请人：林煜曦，男，汉族，1996 年 3 月 29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州市天河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钟文，女，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第一被申请人：广州景泓咨询服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 154、156 号二层自编 02 房（一址多照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余涛。

第二被申请人：广东树童教育顾问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番禺区桥南街福德路 786、788 号 301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小静。

第三被申请人：广东树童教育顾问有限公司海珠第二分公

司，营业场所：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 154、156 号二层自编

02 房。

负责人：袁文景。

申请人林煜曦与第一被申请人广州景泓咨询服务有限公

司、第二被申请人广东树童教育顾问有限公司、第三被申请人

广东树童教育顾问有限公司海珠第二分公司关于劳动报酬等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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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林煜

曦及其委托代理人钟文到庭参加庭审。三被申请人经本委依法

通知后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，本委依法作缺席审理。本案现已

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

31日工资6371.32元、2021年8月1日至8月31日工资9221.36

元、2021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工资 12000 元、2021 年 10 月

1 日至 10 月 12 日工资 6068.97 元；二、第二被申请人、第三

被申请人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三被申请人均无向本委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请人主张其先后被安排到广州市赞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赞严公司）、第三被申请人、第一被申请人工作，上

述公司为关联企业，或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，或股东存在重合，

或住所相同（一址多照），或公司之间先后为员工发放工资、缴

纳社保，自 2021 年 6 月起，其工资陆续被拖欠，其最后上班至

2021 年 9 月底，从 10 月起停课，仅在线上解答家长的疑问。

申请人向本委提供劳动合同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、工资条、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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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流水（部分）拟证明其上述主张。劳动合同显示申请人与第

一被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（合同期限分别为 2020 年 6 月 1 日至

2021 年 6 月 24 日、2021 年 6 月 25 日至 2026 年 6 月 24 日）；

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显示第二被申请人、赞严公司、第三被申请

人、第一被申请人先后为申请人参加社会保险；银行流水（部

分）显示第三被申请人、第一被申请人先后向申请人转账工资，

工资数额从数千元至 1 万多元不等。另，申请人当庭出示欠薪

表，该表盖有第一被申请人名称的印章，显示 2021 年 6 月至 8

月申请人剩余工资 5523.32 元（没有 9 月工资明细）。庭审中，

申请人表示其工资包括课时费、教学质量考核、提成，一般月

收入在 1 万元至 1.2 万元之间，欠薪表是总部核算提供的。另

查，工商信息显示赞严公司已于 2021 年 3 月 3 日核准注销，法

定代表人为袁文景。

本委认为，申请人已就其劳动用工事实之主张提供证据证

明，上述证据表明最后与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、发放劳动报酬、

缴纳社会保险的单位均为第一被申请人，现第一被申请人不主

张、不举证、不抗辩，应承担不利后果，故本委认定最后与申

请人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为第一被申请人，第一被申请人

对其劳动关系项下的权利义务承担相应责任。又，第一被申请

人未提供有关工资支付凭证，未反驳申请人关于欠薪的主张，

故本委认定第一被申请人存在欠薪行为，并对欠薪数额予以核

定。根据申请人的自述，其工资收入与课时、考核、提成相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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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银行流水所反映的工资收入亦体现浮动，考虑到第一被申请

人已出现经营异常状况，申请人亦未能就其 2021 年 9 月的工作

成果举证，故本委参照申请人既往工资收入并结合申请人自述

工资收入水平，酌定申请人9月工资按11000元/月的标准计算。

最后，申请人自 2021 年 10 月起未再上班，申请人亦无提供证

据证明其未上班期间有通过其他方式提供劳动，故其 10 月工资

按法定节假日计薪。综上，第一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1 年

6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2 日工资共计 18040.56 元（5523.32

元+11000 元+11000 元÷21.75 天×3 天）。另，依据上述查明事实，

申请人被欠薪期间所对应的劳动关系主体系第一被申请人，三

被申请人作为各自独立的企业法人，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

以证明三被申请人之间存在人员及财务混同，故申请人请求第

二被申请人、第三被申请人对其工资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，

本委则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

十八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

付申请人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2 日工资共计

18040.56 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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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苏莉

二○二二年三月三十日

书 记 员 段晓妮


